
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校外教學外出申請單 

 

一、校外教學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校外教學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校外教學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校外教學日期：      月      日星期       

    出發時間：      時     分   返校時間：      時       分 

    是否回學校放學：□是   □否， 放學地點為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全班人數：            人，參加人數：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

六、不參加學生名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變更前課程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變更後課程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不參加同學課程安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校外教學行程：(請以附件方式呈現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一、教學內容(附上空白學習單)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學課務組長：          生活教育組長：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課程發展中心主任：      學生事務中心主任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繳交附件 

□家長同意書 

□校外教學行程表 

□校外教學學習單 

第一聯：課程發展中心留存 

備註： 

1、校外教學日請於出發前一周提出申請。例如：6/10出發，請在

6/3(含)前提出申請。 

2、校外教學申請案，須待校長簽核同意後，使得變更課程，辦理校

外教學。 



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校外教學外出申請單 

 

一、校外教學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校外教學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校外教學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校外教學日期：      月      日星期       

    出發時間：      時     分   返校時間：      時       分 

    是否回學校放學：□是   □否， 放學地點為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全班人數：            人，參加人數：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

六、不參加學生名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變更前課程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變更後課程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不參加同學課程安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校外教學行程：(請以附件方式呈現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一、教學內容(附上空白學習單)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學課務組長：          生活教育組長：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課程發展中心主任：      學生事務中心主任： 

 

 

第二聯：學生事務中心留存 

備註： 

1、校外教學日請於出發前一周提出申請。例如：6/10出發，請在

6/3(含)前提出申請。 

2、校外教學申請案，須待校長簽核同意後，使得變更課程，辦理校

外教學。 

繳交附件 

□家長同意書 

□校外教學行程表 

□校外教學學習單 


